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21-528        
项目名称：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灏园地下车库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21年12月10日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灏园地下车库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21年12月10日

                           （审查机构章）

（附审查意见）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地址
	迎春路

	
	建筑面积
	10936.82㎡（B1地下514.35㎡、住宅5477.64㎡）
	建筑总高度
	-6.30 m

	
	建筑层数
	地下1层 
	耐火等级
	地下一级

	
	场地类别
	Ⅱ类
	抗震等级
	三级

	
	结构体系
	框架
	基础形式
	桩基

	
	规 模
	
	工程等级
	大型

	勘察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设计单位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绿建）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建筑专业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其它 

1、绿建设计:绿建专篇应明确规划主管批文号，此为审查的前置条件。

二、结构专业

（无）

三、给排水专业

（无）

四、电气专业

（无）

五、暖通专业

（无）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1、由于人防区详见人防图纸，本次设计没有考虑人防区域的安全疏散，但是人防区域的安全疏散出口全部在本次设计范围内，仅从图中显示，本次设计范围内的安全出口均不能满足人防区域的安全疏散，所以本次设计需重新设置安全出口（车库防火规范GB50067-2014第6.0.1条）。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关于电动汽车设计问题：停车位的长度尺寸在原标准的5100mm、5300mm前提下应增加400mm，用于安装充电设施（电动汽车充电标准GB/T51313-2018第4.0.2条）。

2、地下室顶面、墙面防霉涂料的燃烧性能不明确，无法判断是否满足GB50222-2017对地下室顶面、墙面的要求（以及DB32/T3904-2020第6.2.6条要求）。

3、地下车库的坡道敞开段无遮雨设施时，在坡道的敞开段的较低处应增设截水沟（车库设计规范JGJ100-2015第4.4.2条）。

4、排风口应超出地面2.50m（车库设计规范JGJ100-2015第3.2.8条）。

三、安全隐患

1、图纸比较复杂，请设计单位再仔细过滤（认真审核、校对）一下，防止会有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特别提醒：图纸设计深度不够，如：地面层建筑平面图仅示意、地面建筑的屋顶平面图、有哪些设备用房？没有设计交代？无障碍设计及车位的计算情况、汽车库内的地面排水设计、与对接住宅楼的结构的处理等等。特别注意：与上部建筑是否精密衔接？请自行检查疏漏，防止错误！

四、其它
1、总平面设计：

（1）总平面图集设计说明中缺总体技术经济指标的描述，图面中交通体系表达不清，无法对诸如停车配建、出入口设置、无障碍户型设置等情况进行判断。

（2）基地车行出入口处应按JGJ100-2015第3.1.7条规定设置减速安全装置。

（3）应核查地下车库出入口与基地道路之间的缓冲距离。

（4）请细核对设计院出的总图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因电脑上显示不清楚) 座标位置, 层数, 高度, 面积, 使用功能等规划指标,确保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完全一致. (否则应由设计单位负由此而产生的责任)

2、需预售车位时，地库平面图需要标注所有的“车位编号”。

3、汽车坡道内的控制净高未注明。

4、不仅是防火分区示意图上标注安全出口，平面图也应标注安全出口及出口编号（作为设备专业的依据）。
5、 平面图汽车库入口未做防火卷帘.  （请查坡道上是否设有自喷）   GB50067--2014. 5.3.3条

6、人防图纸（平时部分）应同时报审。



	项目负责人
	李峰
	安全隐患
	1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1

	专业负责人
	李峰
	强制性标准
	4
	
	建筑设计
	

	设计人
	崔垒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1、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当相交角度大于15°时，应分别计算各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GB50011—2010（2016年版）第5.1.1－2条。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地下室连为整体的多塔楼结构，嵌固部位在基础顶面，宜按嵌固在地下室顶板和基础顶面两种情形作包络设计，塔楼模型宜至少附带两跨的地库结构。地下室顶板设计（板厚及配筋率）宜符合高规10.6节多塔楼结构设计的有关规定。结构模型仅按一层计，与实际结构（大底盘多塔楼结构）不符。

2、计算书：

   1）总信息中定义结构类型为剪力墙结构，宜按框架结构复核。

   2）缺梁、板上荷载统计计算(应根据建筑具体做法进行统计）；消防车荷载取值宜有计算；缺墙柱轴压比计算简图；补充汽车坡道侧壁计算及抗浮计算。
   3）乙级基础应进行变形验算；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0.0的设定，建筑、结构不统一。

2、根据镇江市住建局2021年11月26日印发的《关于研究桩基工程设计变更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要求，设计文件不得指定作为工程桩检测用的桩基具体位置，保证工程桩检测的代表性和随机性。
3、应注明抗浮设计等级；单桩抗拔承载力极限值，说明与表格不一致。

4、缺危大专项提示。

5、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并回复自校结果。



	项目负责人
	李 峰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马玉群
	强制性标准
	2
	
	结构设计 
	0

	设计人
	周志鹏
	
	
	房屋抗震设计
	1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非机动车库层喷淋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DB32/T3904-2020  8.1.3条。

2非机动车库层灭火器单具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小于3A，不符合《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DB32/T3904-2020  8.2条。

 三、安全隐患

（无）

四 其它

1 汽车坡道出入口前后宜采用易熔金喷头。



	项目负责人
	李 峰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张建华
	强制性标准
	2
	
	建筑设备
	

	设计人
	陈信慧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未强调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详见GB50052-2009的3.0.2条规定。

2.请确认：在蓄电池电源供电时保证在达到使用寿命周期时蓄电池标称的剩余容量的放电时间仍能满足设置场所所需的持续应急工作时间要求。详见GB51309-2018第3.2.4条规定。

3.请确认：排烟风机、补风机的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1现场手动启动；2通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启动；3消防控制室手动启动；4系统中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排烟风机自动启动；5排烟防火在阀280°C时应自行关闭，并应连锁关闭排烟风机和补风机。详见GB51251-2017第5.2.2条规定。

4.请确认：当火灾确认后，应自动打开汽车库的电动栅杆；详见《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DG51348-2019的13.4.5条规定。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1.汽车进出口处未设置进出口指示标志，且汽车库的车辆疏散出口指示应与人员安全出口指示有所区别，详见GB50067-2014的6.0.1条规定。

2.使用了废止规范《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项目负责人
	李 峰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强制性标准
	4
	
	建筑设备
	

	设计人
	倪国年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李 峰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倪国年
	
	
	
	


（暖通）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名称
	灏园地下车库

	设计编号
	DYX-21-30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排烟风管穿过防火隔墙处应设排烟防火阀。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设计依据应补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DB32/T3904-2020。


	项目负责人
	李峰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赵祖平
	强制性标准
	1
	
	建筑设备
	

	设计人
	王玮
	
	
	
	


